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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108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校正後107年度西醫基

層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1＋108年度一般服務成長率)＋

108年度專款項目經費＋108年度西醫基層門診透析服務費用 

 108年度西醫基層門診透析服務費用＝107年度西醫基層門診

透析服務費用×(1+成長率) 

註：校正後107年度西醫基層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全民健康

保險會107年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

及加回前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

辦法之扣款。 

二、總額協定結果： 

(一)一般服務成長率為 2.901%。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

率 2.549%，協商因素成長率 0.352 %。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5,719.2 百萬元。 

(三)門診透析服務成長率 4.683%。 

(四)前述三項額度經換算，108 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較 107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4.067%；而於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

長率差值及加回前 1 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後，成長率估計值為 3.830%。各細項成

長率及金額，如表 3。 

三、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依協定事項辦理，

並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則包含前1年成效

評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一)一般服務(上限制)： 

1.新醫療科技(包括新增診療項目、新藥及新特材等)(0.037%)： 

(1)對擬納入健保給付之新醫療科技項目，應進行醫療需求整體

評估，並於額度內妥為管理運用。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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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7年12月委員會議說明規劃之新增項

目與作業時程，若未於時程內導入，則扣減該額度；另於108

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新增項目及申報費用/點數。 

(3)附帶建議：中央健康保險署之新醫療科技預算推估公式，應

考量預算超支之處理是否能反映其合理成長。 

2.藥品給付規定範圍改變及相關醫療服務密集度之增加

(0.356%)： 

包含「反映藥品節流措施所節省金額用於支用『107 及 108年

藥品給付規定範圍改變』」之不足費用、因應開放表別所增加

之醫療費用及居家醫療衍生之醫療費用。 

3.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0.041%)：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加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109年度總額協商之基期費用。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5,719.2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

會同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

民健康保險會備查。前述方案，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07 年 11

月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7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且均應

於 108年 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 1年成效評估報告(包含健

康改善狀況之量化指標；新增計畫僅需提供初步執行結果)；實

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1.C型肝炎藥費： 

(1)全年經費406百萬元，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項專款相互

流用，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支應。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額度

內，妥為管理運用。 

(2)本執行計畫及治療適應症，宜選擇對病人最有效益之治療方

式。 

(3)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討實施成效，如具替代效益或長期

健康改善效果(如延緩肝硬化、肝癌發生等情形)，可考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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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總額協商減項。 

2.強化基層照護能力及「開放表別」項目： 

(1)全年經費720百萬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7年12月委員會議說明擬調整之項目

與作業時程。 

(3)請於108年6月底前提出以下專案報告： 

○1 中央健康保險署提報「各項開放表別項目之民眾利用情形

及改善方向」。 

○2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提報「開放表別項目之中長

程規劃(含具體目標及開放期程)」。 

(4)本項依實際執行扣除原基期之件數、點數，併入一般服務費

用結算。 

3.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1)全年經費2,880百萬元。 

(2)其中450百萬元用於新增多重慢性病患收案及其照護獎勵費

用。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參考評核委員建議，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

照護，提出監測指標及具體執行成效，並加強執行面監督，

於108年6月底前提出專案報告。 

4.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 

(1)全年經費258百萬元，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基層總額轉診

型態調整費用」支應。 

(2)本項預算不支付平轉之獎勵費用。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監測病人流向及執行效益，於108年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上開監測結果。 

5.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1)全年經費400百萬元。 

(2)辦理原有之糖尿病、氣喘、思覺失調症、B型肝炎帶原者及C

型肝炎感染者個案追蹤、早期療育、孕產婦、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等7項方案，並新增糖尿病人胰島素注射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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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提升照護率及執行成效，於108年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健康狀況改善之量化指標。 

(4)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評估「整合氣喘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方案」，

及「整合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方案(Pre-ESRD、Early-CKD)」

之可行性及支付效益，並納入109年度總額協商擬案考量。 

6.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免疫缺乏病毒治療藥費及罕見疾病特

材(108年新增)： 

(1)全年經費110百萬元，得與醫院總額同項專款相互流用，不

足部分由其他預算支應。 

(2)為檢視本項費用成長之合理性，請中央健康保險署研析醫療

利用及費用成長原因，並提出因應管理作法，於108年6月底

前提出專案報告。 

7.因應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照護衍生費用

(108年新增)： 

(1)全年經費11百萬元。 

(2)本項依實際執行併入一般服務費用結算。 

8.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1)全年經費217.1百萬元，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項專款相互

流用。 

(2)新增「南迴24小時救護中心試辦計畫」： 

○1 經費 20.1 百萬元。 

○2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關注，若有其他單位補助相同項目，

則該計畫預算不予執行。 

○3 109 年若持續辦理，需提出計畫執行目標、預期效益及評

估指標。 

9.新增醫藥分業地區所增加之藥品調劑費用： 

(1)全年經費178百萬元。 

(2)本項預算依六區執行醫藥分業後所增預算額度分配，併入西

醫基層總額各區一般服務結算。 

10.品質保證保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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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年經費328.1百萬元，依「西醫基層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

施方案」支付，請於108年度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

核會議前提報執行成果。 

(2)原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質保證保留款額度(105.2百萬元)，

與108年度品質保證保留款(328.1百萬元)合併運用(計433.3

百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討品質

保證保留款之發放條件，訂定更具鑑別度之標準，核發予表

現較佳的醫療院所，以達到提升品質之效益。 

11.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全年經費211百萬元。 

(2)本項預算由其他預算移列，用於補助西醫基層診所提升網路

頻寬之「固接網路及行動網路月租費」。 

(3)執行目標：108年度參與院所數達100%。 

預期效益：鼓勵醫療院所提升網路頻寬，以利推動雲端醫療

資訊共享，降低不必要檢驗(查)及用藥。 

評估指標：醫療院所參與率。 

(三)門診透析服務： 

1.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額部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服務費用，

並統為運用。 

2.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式： 

先協定新年度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商當年第1季

醫院及西醫基層之門診透析費用點數占率分配預算，而得新年

度醫院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費用及其成長率。 

3.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率為3.1%，依上述分攤基礎，西醫基

層部門本項服務費用成長率為4.683%。 

4.請加強慢性腎臟病管理，進行照護整合，並應持續推動腎臟移

植，以減少透析病人數。 

5.請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1年成效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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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8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 

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一般服務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2.549% 2,867.8 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1+人口結構改變
率+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
率)(1+投保人口預估成長
率)]-1。 

 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0.359% 

  人口結構改變率 1.297%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0.885% 

 協商因素成長率 0.352% 396.0 

請於 108年 7月底前提報各協
商項目之執行情形，延續性項
目則包含前 1年成效評估；實
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
商考量。 

 

保險給
付項目
及支付
標準之
改變 

新醫療科技 (包括
新增診療項目、新
藥及新特材等) 

0.037% 42.0 

1.對擬納入健保給付之新醫
療科技項目，應進行醫療需
求整體評估，並於額度內妥
為管理運用。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7年
12 月委員會議說明規劃之
新增項目與作業時程，若未
於時程內導入，則扣減該額
度；另於 108年 7月底前提
報執行情形，請含新增項目
及申報費用/點數。 

 

其他醫
療服務
利用及
密集度
之改變 

藥品給付規定範圍
改變及相關醫療服
務密集度之增加 

0.356% 400.0 

包含「反映藥品節流措施所節
省金額用於支用『107 及 108
年藥品給付規定範圍改變』」
之不足費用、因應開放表別所
增加之醫療費用及居家醫療
衍生之醫療費用。 

 
其他議
定項目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特約
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0.041% -46.0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加
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 109年度總額協
商之基期費用。 

 

 

一般服
務成長
率 

增加金額 

2.901% 

3,263.8 

  

總金額 115,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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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 

各專款項目之具體實施方案，屬
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07年 11月
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7
年12月底前完成，且均應於108
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1
年成效評估報告。 

 C型肝炎藥費 406.0 -2.0 

1.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
項專款相互流用，不足部分
由其他預算支應。請中央健
康保險署於額度內，妥為管
理運用。 

2.本執行計畫及治療適應
症，宜選擇對病人最有效益
之治療方式。 

3.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
討實施成效，如具替代效益
或長期健康改善效果(如延
緩肝硬化、肝癌發生等情
形)，可考量列入總額協商
減項。 

 
強化基層照護能力及「開放表
別」項目 

720.0 270.0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7年
12 月委員會議說明擬調整
之項目與作業時程。 

2.請於 108年 6月底前提出以
下專案報告： 

(1)中央健康保險署提報「各
項開放表別項目之民眾
利用情形及改善方向」。 

(2)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提報「開放表別項
目之中長程規劃(含具體
目標及開放期程)」。 

3.本項依實際執行扣除原基
期之件數、點數，併入一般
服務費用結算。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2,880.0 0.0 

1.其中 450百萬元用於新增多
重慢性病患收案及其照護
獎勵費用。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參考評
核委員建議，落實以病人為
中心的照護，提出監測指標
及具體執行成效，並加強執
行面監督，於 108年 6月底
前提出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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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
制 

258.0 129.0 

1.預算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
「基層總額轉診型態調整
費用」支應。 

2.本項預算不支付平轉之獎勵
費用。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監
測病人流向及執行效益，於
108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
形，請含上開監測結果。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400.0 100.0 

1.辦理原有之糖尿病、氣喘、
思覺失調症、B型肝炎帶原
者及 C 型肝炎感染者個案
追蹤、早期療育、孕產婦、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 7項方
案，並新增糖尿病人胰島素
注射獎勵措施。 

2.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提升
照護率及執行成效，於 108年
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
健康狀況改善之量化指標。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評估「整
合氣喘與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方案」，及「整合糖尿病
與 慢 性 腎 臟 病 方 案
(Pre-ESRD、Early-CKD)」
之可行性及支付效益，並納
入 109年度總額協商擬案考
量。 

 

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免疫
缺乏病毒治療藥費及罕見疾
病特材(108年新增) 

110.0 110.0 

1.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
項專款相互流用，不足部分
由其他預算支應。 

2.為檢視本項費用成長之合理
性，請中央健康保險署研析醫
療利用及費用成長原因，並提
出因應管理作法，於 108年 6
月底前提出專案報告。 

 

因應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
免疫缺乏症候群照護衍生費
用(108年新增) 

11.0 11.0 

本項依實際執行併入一般服
務費用結算。 

 
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
方案 

217.1 30.1 

1.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
項專款相互流用。 

2.新增「南迴 24 小時救護中
心試辦計畫」(20.1百萬元)：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關注，
若有其他單位補助相同項
目，則該計畫預算不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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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2)109年若持續辦理，需提出
計畫執行目標、預期效益及
評估指標。 

 
新增醫藥分業地區所增加之
藥品調劑費用 

178.0 0.0 

本項預算依六區執行醫藥分
業後所增預算額度分配，併入
西醫基層總額各區一般服務
結算。 

 品質保證保留款 328.1 218.7 

1.依「西醫基層總額品質保證
保留款實施方案」支付，請
於 108年度各部門總額執行
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前提
報執行成果。 

2.原 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
質保證保留款額度(105.2百
萬元)，與 108 年度品質保
證保留款(328.1 百萬元)合
併運用(計 433.3百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西醫
基層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
討品質保證保留款之發放
條件，訂定更具鑑別度之標
準，核發予表現較佳的醫療
院所，以達到提升品質之效
益。 

 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211.0 211.0 

1.本項預算由其他預算移
列，用於補助西醫基層診所
提升網路頻寬之「固接網路
及行動網路月租費」。 

2.執行目標：108 年度參與院
所數達 100%。 

預期效益：鼓勵醫療院所提
升網路頻寬，以
利推動雲端醫療
資訊共享，降低
不必要檢驗(查)
及用藥。 

評估指標：醫療院所參與
率。  

 專款金額 5,719.2 1,077.8  

成長率 

(一般服務+專款)  

增加金額 
3.706% 

4,341.6  

總金額 121,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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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門診透析服務
成長率 

增加金額 

4.683% 

793.3 

1.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
額部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
服務費用，並統為運用。 

2.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
及西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
式：先協定新年度門診透析
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商
當年第 1季醫院及西醫基層
之門診透析費用點數占率
分配預算，而得新年度醫院
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費用
及其成長率。 

3.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
率為 3.1%，依上述分攤基
礎，西醫基層部門本項服務
費用成長率為 4.683%。 

4.請加強慢性腎臟病管理，進行
照護整合，並應持續推動腎臟
移植，以減少透析病人數。 

5.請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
情形及前 1年成效評估報告。 

總金額 17,734.1 

總成長率(註1) 

(一般服務+專
款+門診透析) 

增加金額 
3.830% 

5,134.9  

總金額 139,223.7  

較 107年度核定總額成長
率(註2) 

4.067% －  

註：1.計算「總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134,088.8百萬元，其中一般服務為112,506.6

百萬元(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266.6百萬元及加回前1年度總額違反全
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39.9百萬元)，專款為4,641.4百
萬元，門診透析為16,940.8百萬元。 

2.計算「較107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133,782.2百萬元，其中一般
服務為112,200.0百萬元(不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266.6百萬元及未加
回前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39.9百
萬元)，專款為4,641.4百萬元，門診透析為16,940.8百萬元。 

3.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最終以健保署結算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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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其他預算及其分配 

一、總額協定結果： 

(一)108 年度其他預算增加 1,410.0 百萬元，預算總額度為 14,191.2

百萬元，由中央健康保險署管控，各細項分配，如表 5。 

(二)請中央健康保險署依協定事項辦理以下事宜： 

1.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應包含前1年成效評

估資料；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2.屬計畫型項目，應提出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

標)，其中延續型計畫應於107年11月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

於107年12月底前完成，請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康保險

會備查。 

二、預算分配相關事項： 

(一)基層總額轉診型態調整費用： 

1.全年經費1,346百萬元。 

2.優先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

專款項目之不足。 

3.請持續檢討醫院與西醫基層病人流動之監測指標及經費動支條

件，訂定合理的動支標準，當病人流動達一定門檻，方能相對

動支一定比率預算。本項經費為全年經費，未實施月份，應扣

減支應上開專款項目不足經費後之預算。 

4.本項動支方案原則於107年11月底前完成相關程序，方案(含經

費動支條件及相關規劃)應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查。 

(二)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1.全年經費655.4百萬元。 

2.本項納入「山地鄉論人計酬試辦計畫」，但不支應屬於公共衛

生預防保健項目。計畫原則於107年12月底前完成相關程序，並

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查。 

(三)居家醫療照護、助產所、精神疾病社區復健及轉銜長照 2.0 之

服務： 

1.全年經費6,020百萬元。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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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預算(500百萬元)用於居家醫療照護服務。 

3.醫療點數以每點1元支付為原則，費用若有超支，依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62條規定採浮動點值處理。 

(四)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罕見疾病、血友病、後天免疫缺乏病毒

治療藥費、罕見疾病特材、器官移植專款不足之經費，及狂犬病

治療藥費： 

1.全年經費290百萬元。 

2.請加強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同項專款項目之費用管控，避免發

生預算不足之情形。 

(五)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 C型肝炎藥費專款不足之經費：全年經

費 1,370百萬元。 

(六)推動促進醫療體系整合計畫： 

1.全年經費500百萬元，用於「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

畫」、「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及「跨層級醫院合作計畫」。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

在分級醫療政策下之定位及各種整合模式之成效，並修訂計畫

內容。 

(七)調節非預期風險及其他非預期政策改變所需經費： 

1.全年經費822百萬元。 

2.經費之支用，依全民健康保險會所議定之適用範圍與動支程序

辦理。 

(八)獎勵上傳資料及院所外其他醫事機構之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全年經費800百萬元。 

2.請提出全面實施本方案期程規劃，並增訂實施鼓勵院所上傳資

料之獎勵期限。 

3.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討實施成效，將節流執行效益，適度

納入109年各部門總額協商減項。 

4.本項預算不用於回補107年度不足款。 

(九)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 

1.全年經費1,653.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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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本計畫之執行及提出醫療利用合理性評

析，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前開分析結果。 

(十)慢性腎臟病照護及病人衛教計畫： 

1.全年經費404百萬元。 

2.用於繼續推動末期腎臟病前期(Pre-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教計

畫、初期慢性腎臟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Early-CKD)，及慢性腎

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3.請加強個案管理機制，並評估整合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方案

(Pre-ESRD、Early-CKD)之可行性及支付效益，並納入109年總

額協商擬案參考。 

(十一)提升保險服務成效： 

1.全年經費300百萬元。 

2.為提升保險服務成效，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8年7月底前提出

各總額部門前1年一般服務各協商項目之執行情形(含成效)檢

討，實施結果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參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總額預算挹注重要政策「推動分級醫療」

之執行成效，並規劃中長期目標與策略，於108年7月底前提出

專案報告。 

4.附帶建議：未來由公務預算編列購置相關硬體設備，不應由本

項預算支應。 

(十二)特殊族群藥事照護計畫： 

1.全年經費30百萬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研訂本計

畫照護對象。 

3.附帶建議：請加強藥物浪費之查核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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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08年度其他預算協定項目表(決定版) 

項目 
金額 

(百萬元) 

增加金額
(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其他預算(全年計畫經費) 

1.請於 108年 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
續性項目應包含前 1年成效評估資料；
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2.屬計畫型項目，應提出具體實施方案
(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其中延
續型計畫應於 107年 11月底前完成，
新增計畫原則於 107 年 12 月底前完
成，請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
康保險會備查。 

基層總額轉診型

態調整費用 
1,346.0 0.0 

1.優先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鼓勵
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專款項目
之不足。 

2.請持續檢討醫院與西醫基層病人流動
之監測指標及經費動支條件，訂定合
理的動支標準，當病人流動達一定門
檻，方能相對動支一定比率預算。本
項經費為全年經費，未實施月份，應
扣減支應上開專款項目不足經費後
之預算。 

3.本項動支方案原則於107年11月底前
完成相關程序，方案(含經費動支條件
及相關規劃)應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
查。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

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655.4 50.0 

本項納入「山地鄉論人計酬試辦計
畫」，但不支應屬於公共衛生預防保健
項目。計畫原則於 107 年 12 月底前完
成相關程序，並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
查。 

居家醫療照護、助

產所、精神疾病社

區復健及轉銜長

照 2.0之服務 

6,020.0 500.0 

1.新增預算(500 百萬元)用於居家醫療
照護服務。 

2.醫療點數以每點 1 元支付為原則，費
用若有超支，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2
條規定採浮動點值處理。 

支應醫院及西醫基

層總額罕見疾病、血
友病、後天免疫缺乏

病毒治療藥費、罕見

疾病特材、器官移植

專 款 不 足 之 經

費，及狂犬病治療藥

費 

290.0 0.0 

請加強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同項專款
項目之費用管控，避免發生預算不足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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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百萬元) 

增加金額
(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支應醫院及西醫基

層總額 C 型肝炎藥

費專款不足之經費 

1,370.0 1,370.0 

 

推動促進醫療體系
整合計畫 

500.0 -200.0 

1.用於「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
畫」、「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及「跨
層級醫院合作計畫」。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醫院以病人
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在分級醫
療政策下之定位及各種整合模式之成
效，並修訂計畫內容。 

調節非預期風險
及其他非預期政
策改變所需經費 

822.0 0.0 
經費之支用，依全民健康保險會所議定
之適用範圍與動支程序辦理。 

獎勵上傳資料及
院所外其他醫事
機構之網路頻寬
補助費用 

800.0 -300.0 

1.請提出全面實施本方案期程規劃，並增
訂實施鼓勵院所上傳資料之獎勵期限。 

2.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討實施成
效，將節流執行效益，適度納入 109
年各部門總額協商減項。 

3.本項預算不用於回補 107年度不足款。 

提供保險對象收容
於矯正機關者醫療
服務計畫 

1,653.8 0.0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本計畫之執行及
提出醫療利用合理性評析，於 108年 7月
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前開分析結果。 

慢性腎臟病照護
及病人衛教計畫 

404.0 0.0 

1.用於繼續推動末期腎臟病前期
(Pre-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教計畫、
初期慢性腎臟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Early-CKD)，及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
透析服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2.請加強個案管理機制，並評估整合糖
尿病與慢性腎臟病方案(Pre-ESRD、
Early-CKD)之可行性及支付效益，並
納入 109年總額協商擬案參考。 

提升保險服務成效 300.0 0.0 

1.為提升保險服務成效，請中央健康保
險署於 108 年 7 月底前提出各總額部
門前 1 年一般服務各協商項目之執行
情形(含成效)檢討，實施結果納入下
年度總額協商參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總額預算挹注
重要政策「推動分級醫療」之執行成
效，並規劃中長期目標與策略，於 108
年 7月底前提出專案報告。 

特殊族群藥事照
護計畫 

30.0 -10.0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中華民國藥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研訂本計畫照護對象。 

總 計 14,191.2 1,410.0  
 


